
I 

 

東吳大學 11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 

各學系招生名額 

 
◎教育部發布「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」第 4 條：「各系、所、院、學位學程逕修讀博

士學位之名額，以該系、所、院、學位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

十為限。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者，不在此限」。 

◎各學系博士班表列招生名額皆含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，本項考試招生名額如下，各學系

招生確定名額，將於考試當天公告。 

 

 

招  生  學  系 
招生名額 

備註 
一般生 在職進修生 

人 文 社 會 

學 院 

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3 名 1 名  

政治學系博士班 2 名   

外 國 語 文 

學 院 
日本語文學系博士班 2 名   

法 學 院 

法律學系博士班 A 組 1 名   

法律學系博士班 B 組 1 名   

法律學系博士班 C 組 1 名   

法律學系博士班 D 組 1 名   

法律學系博士班 E 組 1 名   

商 學 院 經濟學系博士班 3 名   

 


